


1.项目概况

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新路 577号，企业

原危化品库位于厂区东北角，距离最近敏感目标仅 20米，安全防护

距离不满足要求，故拟将危化品库迁建至厂区西南角绿地位置，迁建

后将在满足原有生产规模的情况下，降低危化品最大储存量，且距离

敏感目标 200米，可满足安全防护距离要求，并降低环境风险影响。

本项目已取得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

证明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产业投资处的同意意见，新

建危化品仓库的代建单位为上海高行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行

置业”），高行置业与金鼎公司签订了临时借地协议，协议约定：由上

海高行置业有限公司实施危化品仓库迁建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建设，

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无偿赠与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长期使用，移交后

仓库使用权交由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负责，其他相关设备设施所有

权归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所有。

新建危化品仓库的仓储部分由凹印油墨仓库、溶剂仓库及回墨仓

库三部分组成，为金鼎公司自用仓库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为

甲类 1、2、5、6项，储量＞10t。建筑南侧 L形部分内侧镶嵌一间为

气体灭火系统而设置的七氟丙烷钢瓶间。

新建危化品仓库为单层建筑，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，建筑物

的耐火等级为二级。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为 450平方米。建筑层高

主要为 6.5米，室内外高差为 200mm。建筑高度为 8.2米。

2.产业政策及规划相容性分析

本项目为危化品仓库项目，不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

年本）》（2021年修订）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，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

家相关产业政策。对照《上海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指导目录和布局指



南（2014年版）》，本项目不属于其中的培育类、鼓励类、限制类、

淘汰类。对照《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类和淘汰类（2020

年版）》，本项目不属于其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，且本项目不在《市场

准入负面清单》（2022年版）中。

本项目符合《上海市 2021-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

计划》、《浦东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、《规划产业区

块外企业“零增地”技术改造 正面和负面清单》、《关于本市规划产业

区块外优质企业改扩建项目环评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

通则》（GB15603-2022）、“三线一单”等的相关要求。本项目主要是现

有企业为了减少环境风险影响而进行的配套危化品仓库厂内迁建工

程，已取得上海市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沪浦建临

(2023)FB310115202300008），并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

会产业投资处的同意意见。根据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17-2035）》，项目所在区域后续规划为“居住生活区”。浦东新区

高行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迁建仓库所在地块近期无具体开发计划。今后

若地块按照规划实施，企业无条件调整。

3.项目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

3.1 废气

本项目为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仓库，不涉及储罐，无呼吸气排放，

所有化学品均采用密闭容器存放。不涉及分装、灌装、拆封、倾倒、

混合等任何生产过程，化学品储存期间不变更储存容器。正常情况下，

无生产性废气排放，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。

3.2 水环境

本项目不新增定员，不增加生活污水，无生产用水、生产废水产

生。



3.3 声环境

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主要为风机运行噪声，噪声级为 85 dB(A)。

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，风机布置于消声静压箱内，箱内墙塞离心玻璃

棉等措施后，对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的要求，本项目建设不改变区域声环

境质量。

3.4 固体废物

本项目正常工况下，不新增定员，不新增生活垃圾，不产生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。

3.5 土壤及地下水

本项目所有的储存场所均在仓库内，正常储运过程中，仓库内物

料不拆包，无废气产生，不考虑大气污染物的沉降污染。本项目无废

水产生，仓库地面采用防腐防渗材料，并设置漫坡，不会产生地面漫

流和入渗影响。

事故状态下，危险化学品的泄露在防渗措施失效（如防渗层破损

未及时修复）时，可能会产生垂直入渗影响到入渗点附近的土壤和地

下水。

本项目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按照“源头控制、分区防控、应急

响应”的原则开展。

源头控制：在日常运行管理上，定期检查化学品包装的完整性，

保证无泄露，少量未能及时发现的泄露也有可有效截留在防渗区内。

分区防控：本项目将仓库作为一般防渗区进行防渗，采用防水涂

料+防渗混凝土+水泥浆作为地面，达到防腐防渗效果。新建事故应急

池设有防渗层，可达到防渗效果。



应急响应：制定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应急响应预案（在环境风险应

急预案中落实），明确在污染状况下应采取的控制污染源、切断污染

途径的措施。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在严格落实防渗措施的情况下不存在地下水、

土壤污染途径，不会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影响。

4.环境风险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（HJ169-2018）评价工

作等级划分，本项目 P级为 P4：

本项目大气敏感程度分级为 E1，环境风险潜势Ⅲ，大气环境风

险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；

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为 E2，地表水环境风险潜势Ⅱ，地表水风险

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；

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为 E3，地下水环境风险潜势为Ⅰ，地下

水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为简单分析。

本项目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为乙酸乙酯泄露事故和化学品泄露

引发火灾或爆炸事故。企业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条件下，本项目环境

风险影响可防控，风险水平可接受。

5.总量控制

根据《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环发[2014]197号）、《本市“十二五”期间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

控制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沪环保评[2012]409号）、《上海市环境保

护局关于发布本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补充规定的通知》

（沪环保评[2016]101号）和《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本市建设

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沪环保评[2016]348

号），本项目属于危险品仓储项目，属于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配套



工程，不属于工业项目，因此不纳入总量考核控制范围，无需申请相

关总量控制指标。

6.结论

综上，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各项规定，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

措施必须执行“三同时”原则， 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 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产使用，并认真做好上述环保措施，实现各类污染物的达标排

放。在此基础上，从环保角度考虑本项目是可行的。

1、本环评基于现场踏勘及建设单位资料的基础上编制而成，若

建设单位在后期营运过程中，发生内容的重大变更，则必须向环保行

政管理部门申报，并按要求开展变更环评或补充环评。

2、 在日常运营过程中，若发生环境污染问题，企业须妥善进行

处置。


	03 主要环境影响和对策措施
	主要环境影响和对策措施(2)

